
2025年药品案件

	序号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法定企业名称或自然人姓名
	组织机构代码（行政相对人居民身份证号）
	主要违法事实
	罚款金额（元）
	没收违法所得金额（元）
	没收物品
	处罚决定日期
	救济途径
	处罚机关

	1
	昌乐市监罚字﹝2025﹞56号
	昌乐县宝都街道刘家桥村卫生室
	PDY70358337072512D6001
	使用劣药
	11000
	
	“杏苏止咳颗粒”等10种药品
	9.30
	60日内向昌乐县人民政府复议或6个月内向昌乐县人民法院诉讼
	昌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
	昌乐市监罚字﹝2025﹞57号
	昌乐县宝都街道南关村第三卫生室
	PDY70334837072512D6001
	使用劣药
	11000
	
	美敏伪麻口服溶液10瓶
	9.30
	60日内向昌乐县人民政府复议或6个月内向昌乐县人民法院诉讼
	昌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